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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

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。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，日菲拟划

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。

此举未与中国协商，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，违背国际法上主权

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，构成国际不法行为。为履行

国际义务、承担国家责任，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，

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。

一、引言

2026 年 5月 28 日，在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访问日本期间，两国

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“将依据国际法启动正式谈判，以划定两国专属

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边界”。
1
对此，中国有关部门明确表示坚决反

对，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。根据中国国内

法和包括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在内的国际法，

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，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

界谈判，必须有中方参与。日本、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

划界谈判，严重违反包括《公约》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

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，中方决不允许。
2

二、法理分析

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在未与中国事先协商的情况下，宣布将启动在

台湾岛以东区域的双边海域划界。这牵涉中国依据包括《联合国海洋

法公约》在内的国际法，在台湾岛以东主张的大面积专属经济区和大

1 MOFAof Japan, Japan-Philippines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:
“Weaving the Future Together: Peace, Prosperity, Possibilities”, https://www.mofa.go.jp/files/101035755.pdf.
2 MFAof the PRC,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Mao Ning’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June 2, 2026,
https://www.fmprc.gov.cn/eng/xw/fyrbt/lxjzh/202606/t20260602_11923474.html; MFAof the PRC, Foreign
Ministry Spokesperson Mao Ning’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May 29, 2026,
https://www.fmprc.gov.cn/eng/xw/fyrbt/lxjzh/202605/t20260529_11921368.htm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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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架。日菲此举与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和国际合作要求相悖，违反海

域划界中的克制义务，构成国际不法行为，应承担相应国家责任。

（一）法律背景

从总体地理形势和相对位置来看，日菲所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

架划界区域位于台湾岛以东海域。因此，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涉及三

个国家，即中国、日本和菲律宾。日本和菲律宾均主张依据《公约》，

在该区域可拥有从其相关领海基线起算一定范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

陆架。中国基于包括台湾岛在内的领土，在该区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

大陆架。

在此情况下，中国、日本和菲律宾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

台湾岛以东海域形成大面积相互重叠，且绝大多数区域存在三方主张

重叠。三国在该区域均未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，需要在“国

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，以便得到公平解决”。
3

（二）日菲宣布启动划界的法律评估

日菲两国在未与中国充分协商情况下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

划界，与国际法不一致，侵犯了中国的合法权益。

一是违反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。《公约》开篇指出，需要“在

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，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”，表明

《公约》所规范的海域划界应以尊重各国主权为前提。日菲在台湾岛

以东海域擅自启动双边划界，本质上无视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

中国领土的客观事实，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，违反了主权平等

的国际法基本原则。

二是未与中国事先协商，违背合作义务与善意原则。采取合作与

善意之方式履行国际义务是国际法基本原则。《公约》开篇清楚将国

3 UNCLOS, Arts. 74 & 8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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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合作确立为解决各类海洋法有关问题的原则之一。在海域划界问题

上，有关国家开展国际合作被认为是“强制性的”。
4
同时，《公约》

明确要求各国善意履行义务，避免滥用“权利、管辖权与自由”。
5

基于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，中国显然是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的

“有关国家”。日本和菲律宾在划界问题上，负有与中国协商解决主

张重叠海域的合作义务。然而，两国在未事先告知中国或与中国协商

的情况下启动海域划界，显然没有履行合作义务，也未能达到《公约》

和其他国际法中善意原则的要求。

三是忽视特定地理情况，违反克制义务侵损第三方权益。《公约》

规定，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，应在国际法基础上以协议

划定，以便得到公平解决。
6
同时，《公约》要求各国不应采取损害最

终达成协议的做法，在处理涉及划界相关事务时承担自我克制的义务。

7
在超过两方划界的场景下，此项克制义务显然不仅约束已“声明”

启动划界的当事方，而在所有与“最后协议的达成”有关的国家之间

发挥效力。因此，日本和菲律宾针对台湾岛以东海域三方划界问题，

对作为其中一方的中国同样负有保持克制和不损害的义务。

且不论日本依据琉球群岛同菲律宾进行海域划界的法律基础疑

问，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地理现实和法律背景表明，日菲宣称启动

双方划界的潜在相关海域，绝大部分与中国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

陆架重叠。这一情况使其区别于其他一些多方海域划界的实践，即在

限定的划界区域先行确定其中两方的海上边界。在日菲宣称的划界海

域，这一做法在法律技术上是不可行的，且达成的结果必然严重损害

4 UNCLOS, Art. 74.3. See also Tafsir Malick Ndiaye,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: Principles and Configurations,
Journal of Law and Judicial System, Vol. 2, 2019, pp. 30 & 44.
5 UNCLOS, Art. 300.
6 UNCLOS, Arts. 74 & 83.
7 See S. N. Nandan and S. Rosenne, eds.,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: A Commentary
(Vol.III), The Hague: Martinus Nijhoff, 199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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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方的合法权益。日菲举动脱离了该区域的特殊地理现实，明显曲

解了国际法规则的意涵，违背了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。

四是构成国际不法行为，应承担国家责任。一国采取的可归因于

该国的行为违背其承担的国际义务，则构成国际不法行为。
8
国家应

为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不再犯、赔偿损害和恢复原状等国家责任。
9
日

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，未与中国事先协商

且至今未展现出任何协商意愿，显然是刻意排除重要相关国家。同时，

现实情况清楚表明，日菲对三方主张重叠海域启动双边划界谈判，不

可避免地损及“第三方”合法权益。

由此可见，日菲相关做法已违背其根据包括《公约》在内国际法

承担的国际合作和自我克制之要求，未能善意履行义务、涉及权利滥

用，构成国际不法行为，且应为此负有国家责任。即使日菲后续非法

推进双边谈判并最终形成划界结果，该结果也不具备国际法上的效力，

更不对任何第三方产生拘束力。此外，中国作为权益受损的一方，有

权根据国际法要求日菲就其国际不法行为履行相应责任。

三、建议

日菲不得启动双边划界，应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。在已违背国际

法情况下，日菲应尽快履行其国家责任，停止推进排除中国的划界进

程，并主动与中国就海域划界及相关问题积极协商、开展合作。

日菲不得借所谓“划界”挑战一个中国原则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

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

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。日菲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台湾当局引入所谓

“划界”进程，否则将是对一中原则的严重挑衅。

8 See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, Art. 2.
9 See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, Arts. 34-3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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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国不应为日菲提供协助，远离国家责任和政治风险。国际法要

求所有国家不得协助他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。相关国家应充分评估参

与此类行动或承认其合法性的法律后果，不介入、不支持、不承认日

菲非法划界进程。


